
臺東市公所「受理民眾申請閱覽抄錄複製檔案」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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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業務單位審核是

否符合規定 

自受理申請書之日

起三十日內准駁 

2.2 
補正
資料
審查 

2.1 

通知補正 

請於十五日內補正，
屆期不補正或不能補
正者，得駁回申請。 

1.檔案應用申請(提出申請) 

2.3駁回 

不符合 

否 

符合 

符合 

3.函復申請人 

1.2本所總收文分文業務單位 

4.申請人至財政課繳費 

5.準備檔案 

6.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 

7.結案(檔案歸還) 

業務單位至行

政室借調檔案 


